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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度韶关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算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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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2015 年决算组成单位共1个，韶关市治理超限超载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梅花治超站）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治超站的牵头组织协调和运行管理工作；负责查处超限运输违法行为等交通运输行政执法；责令并监督违法行为人采取卸载、分装等改正措施，及时纠正违法状态，并把好超限货物源头转运关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主要由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公安局、当地公安部门临时抽调的执法人员组成。

（三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继续加大治超执法力度，巩固治超成果；加强路政执法工作；继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提高队伍素质，保持交通执法良好形象。
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

年收入决算224.0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24.06 万元。

三、支出决说明

   2015年支出决算224.06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安排支出224.06万元。

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

（1） 基本支出决算127.88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7.07%。其中：商品和服务支出127.88万元


2015年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共127.88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（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）；

    1.交通运输支出（类）公路水路运输（款） 公路路政管理（类）决算支出127.88 万元，主要支出项目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。

 （二）项目支出共 96.18 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42.93%，其中：001项目35.19万元（主要用于办案经费）；002项目11.33万元（主要用于场地维修保养及电费）；003项目49.65万元（主要用于执法人员更换执法服装费）。

2015年财政拨款安排的项目支出共96.18万，具体情况如下（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）：

 1.交通运输支出（类）公路水路运输（款） 公路路政管理（类）决算支出96.18万元，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
2015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17.24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基本持平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（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）：

1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7.09万元，主要包括：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 6 辆，全年运行费支出17.09万元，平均每辆2.84万元。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 0.15万元，主要用于外单位参观学习公务接待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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